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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撞到“无名氏” 想赔无处赔
一审被判一年徒刑 上诉获缓刑
□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

驾车突发意外

2014 年 1 月 8 日晚上 8 点 20

分左右，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从

事海参养殖的陈女士驾驶一辆小型

越野客车在路上行驶， 途中老远就

看见一名男性行人低着头从其车辆

左侧向右侧横过马路， 陈女士于是

按响喇叭提醒行人。

这名行人此时已经过了道路中

间的双黄线正在观望， 陈女士看到

行人停下了， 就继续加速行驶。

等到离行人很近时， 意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了， 这名行人突然跑着

由北向南过马路， 此时陈女士来不

及反应， 砰地一声撞了上去。 随后

车辆失控并发生侧滑， 撞在了路边

右侧的路肩上。 车停下来后， 行人

从车头摔到了地上。

陈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

懵了，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小吴马

上拨打了 120 和 110。 随后， 惊魂

未定的陈女士又给保险公司打了电

话。

1 个小时后， 从医院传来不幸

的消息， 该行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同时， 陈女士的车辆左前部受损严

重， 前风挡破碎。

经交警认定， 陈女士属于超速

驾驶， 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 负事

故主要责任； 受害人横过马路， 负

事故次要责任。

此次车祸和血淋淋的撞击场

面， 使陈女士受到了惊吓， 但丈夫

安慰她说， 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

50 万元， 可以用于赔偿受害人家

属的经济损失， 不必过于担心。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远超

陈女士一家人的意料。

死者身份未明

警方勘查现场后， 开始了对死

者身份及其家庭成员的调查工作，

但不久就陷入僵局， 仅有的线索最

终都无法辨明死者的身份。

最后警方迫于无奈， 在当地报

纸上刊登了相关启事。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有

任何进展。

在警方调查死者身份过程中，

作为肇事人的陈女士也想尽各种办

法 ， 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死者的信

息 ， 甚至自己循着线索去实地询

问， 但最后也是一无所获。

此后， 陈女士按照要求相继缴

纳了 4000 元尸检费、 10 万元道路

交通事故抵押金， 还缴纳了 4.5 万

元保证金， 获得了取保候审。

2015 年 7 月 21 日， 大连市旅

顺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

罪对陈女士提起公诉。

2015 年 10 月 19 日 ， 这起案

件在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 陈女士

当庭悔罪认罪， 并表示， 一旦在该

案件中被害人家属出现后进行索

赔， 如果保险公司未履行相应的经

济赔偿义务， 其愿意承担所有的赔

偿责任 ， 她还当庭宣读了 《悔过

书》。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大连市

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陈女士有期徒刑一

年。

陈女士本来以为， 自己在保险

公司投保的保险金就有 60 多万元

（交强险 12.2 万元、 第三者商业责

任险 50 万元）， 足以赔偿被害人家

属的经济损失， 且本案被害人还应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而且自己毫

无前科劣迹， 事件发生后一直认罪

悔罪 ， 所在社区也出具了情况说

明。

但她万万没想到， 由于被害人

的身份一直没能查清， 因此难以找

到家属协商赔偿和谅解， 导致她想

要赔偿也无处可赔， 法院竟然判处

她实刑， 需要服刑一年。

应当认定自首

接到判决后的第二天， 陈女士

立刻来到大连 ， 经人介绍找到了

我。

我认真阅读了一审的判决书和

相关材料， 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以下

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 未对肇事人认定自首，

我认为是错误的。

何谓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 第 1 条第 1 款规

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的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

也就是说， 构成自首， 必须同时具

备两个条件： 1.自动投案； 2.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那么， 什么是自动投案呢？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

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

见》， 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 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1.犯罪后主动报案， 虽未表明

自己是作案人， 但没有逃离现场，

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

的；

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

待， 抓捕时无拒捕行为， 供认犯罪

事实的；

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

人， 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

代自己罪行的；

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

教养、 行政拘留、 司法拘留、 强制

隔离戒毒等行政、 司法强制措施期

间， 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

握的犯罪行为的；

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 应当视

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至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则比较简单， “是指犯罪嫌疑人自

动投案后， 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

罪事实”。

交通肇事以后保护现场、 抢救

伤者、 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能否认

定为自动投案， 比如本案中陈女士

的行为， 在实务界和理论界是有一

定争议的。

认为这种情形不构成自首的理

由是：

首先，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0 条明确规定， 保护现场、 抢救

伤者、 向公安机关报告是犯罪嫌疑

人的法定义务， 既然是履行法定义

务， 就不应当再重复评价。

其次， 《刑法》 第 133 条对交

通肇事罪规定了 3 种情形的量刑幅

度， 其中对未逃逸的情形规定了较

轻的法定刑， 对逃逸的情形规定了

较重的法定刑。 刑法没有其他任何

一种犯罪因行为人逃逸即规定加重

处罚， 表明刑法也认为交通肇事犯

罪嫌疑人保护现场、 抢救伤者、 向

公安机关报告是其法定义务， 如不

履行法定义务， 应加重处罚。

最后， 对犯罪嫌疑人履行法定

义务的行为不认定为自首， 不必然

引发鼓励肇事者逃逸的负面效果。

司法实践中， 有些地方明确规定此

种情形不属自首，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 70 条规定依然执行得很好。

这是因为逃逸与不逃逸行为的法定

刑幅度完全不同， 处罚结果差异较

大。 即使逃逸后又自首的， 因为只

能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内从宽， 也

不会出现量刑失衡。 个别减轻处罚

的， 只要有特殊情形， 也符合罪刑

相适应原则。

而认为此种情形应认定为自首

的理由是：

第一，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0 条虽明文规定保护现场、 抢救

伤员、 向公安机关报告是犯罪嫌疑

人的法定义务， 但与 《刑法》 上认

定其为自动投案并不矛盾， 后者是

对前者的支持、 鼓励。

第二， 如果否认交通肇事存在

自首， 而承认其他责任事故存在自

首， 明显会导致交通肇事罪与其他

责任事故犯罪的不协调。

第三， 将此情形认定为自首，

有利于鼓励肇事者在最短时间内抢

救伤者； 反之， 有可能助长逃逸行

为， 产生不良社会效果。

第四， 《刑法》 第 133 条第一

种量刑幅度内的不逃逸并不等于自

动投案， 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既未逃

逸也未自动投案的情形。

第五， 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定的

量刑制度， 应对刑法分则个罪符合

自首构成要件的情形普遍适用。

最终， 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

应的司法解释时采纳了后一种意

见。 同时， 为确保统一法律适用后

有良好的导向和效果，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

问题的意见》 第 1 条中将 “交通肇

事后的自首” 规定为： “交通肇事

后保护现场、 抢救伤者， 并向公安

机关报告的， 应认定为自动投案，

构成自首的， 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

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 对其是否从

宽、 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 交

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的， 应认定为自首， 但应

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 视情决

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

的幅度。”

并非主观不赔

除了自首认定问题， 我认为本

案的判决只强调了司法的硬度， 没

有考虑司法的温度和人文关怀。

本案之所以未对陈女士适用缓

刑， 主要原因就是， 无法找到被害

人的家属， 无法得到被害人一方的

谅解。

在 “无名氏 ” 交通肇事案件

中， 由于受害人家属不明， 赔偿诉

讼主体处于缺位状态， 我国尚未有

法律对交通肇事案件中受害人身份

无法确定案件的赔偿诉讼主体及赔

偿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难道就因为找不到 “无名氏” 死

者的家属， 就必须对肇事人判处实刑

吗？

根据多年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

我感到本案一审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

是上诉人主观上不赔偿， 而是客观原

因导致了上诉人 “赔偿无门” 和赔偿

不能。 一审法院按照上诉人不赔偿判

了实刑， 显属量刑不当。

陈女士委托我作为其二审辩护人

提出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

上诉人缓刑， 或将此案发回重审。

二审改判缓刑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 这起

案件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

庭审理。

我坚持认为， 本案被告人陈女士

主观上并不是不愿赔偿， 而是客观原

因导致被告人 “赔偿无门”。 一审法

院虽然从轻处罚， 但按照被告人不赔

偿判处实刑， 显属量刑不当。

此外， 被告人在事故发生时， 及

时拨打报警电话， 在原地等待警察来

处理，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构

成自首。

本次上诉， 被告人再次主动向法

院提交 《缴纳赔偿款申请书》， 愿意

将赔偿款预交到法院保管或暂扣至法

院， 以表示被告人赔偿的诚心和决

心。

同时我强调， 本案被告人系过失

犯罪， 对其适用缓刑不会产生任何社

会危害性。

在交通肇事罪中是否适用缓刑，

应将重点回归到案件情节是否满足缓

刑的适用条件， 而不能把民事赔偿和

取得被害人方谅解作为衡量缓刑适用

的唯一条件。

我还搜集整理了全国各地多起见

诸公开报道的案例， 都是肇事者撞死

“无名氏” 因而无法作出赔偿， 但被

法院判处缓刑的案例， 建议二审法院

对陈女士适用缓刑。

2015 年 12 月 27 日 ， 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采纳了我的辩

护意见， 判处陈女士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一次驾车时的意外， 撞倒行人致其死亡。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名行人的身份虽经公安机关调查， 却始终未能查实。

驾车的陈女士虽然自愿认罪悔罪， 且愿意做出赔偿， 但因为

被害人是 “无名氏”， 始终无法赔偿。 也因为没有作出赔偿和获

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她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为了争取缓刑， 她找到我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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